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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26）

CHINA AUTOMOBILE NEW RETAIL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汽車新零售（控股）有限公司

(1)進一步延遲刊登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

(2)延遲寄發二零二二年年報；
及

(3)董事會會議延期

謹此提述(i)中國汽車新零售（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
為「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ii)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二年七月十一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定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八日舉行董
事（「董事」）會（「董事會」）會議）；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之公
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延遲刊登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全年業績公佈以及將董事會會議延遲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舉行）。

本公佈旨在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進一步延遲刊登截至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
以及延遲寄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二二年年
報」）之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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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延遲刊登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及延遲寄發二零二二年年報
誠如該公佈內所披露，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導致的出行限制對審核
流程造成困難，以致須延遲完成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核數師向本公司匯
報指，截至本公佈日期為止，其仍然尚未就審核收到所有必要之文件╱資料（包
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銀行所發出之銀行確認書），因此需要更多時間以完成二零
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因此，本公司無法按該公佈所估計於二零二二年七月
二十六日或之前刊登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亦無法根據《上市規則》在
指明之時間內寄發二零二二年年報。

鑑於上述情況，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將進一步延遲刊登而二零二二年年報
亦將延遲寄發。根據最近與本公司核數師之溝通，董事會預計本公司將於二零
二二年八月九日或之前刊登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及寄發二零二二年年報。

董事會會議延期
鑑於進一步延遲刊登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原定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六
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將會延遲至不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九日舉行，以（其中包括）
審議及批准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以及建議宣派末期股息（如有）。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之股份或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汽車新零售（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程建和

香港，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李立新先生、程建和先生及金亞雪女士，
非執行董事程衛紅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誠穎先生、冼易先生及鄺焜堂
先生組成。


